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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90099 築築巢巢專專案案  

九九二二一一災災區區家家屋屋造造方方案案 QQ&&AA  
 

90年 1月 17日 

一、本方案申請期限是否調整或延長？ 

答：是的！本方案開辦後恰逢鄉（鎮、市）公所與縣（市）政府業務最為繁忙的期間，有讓更多的受災

戶得以受惠，本方案申請期限將予以調整如下： 

（一）列屬低收入戶名冊的第一類受補助災戶（含 89 年度列冊及 90 年度新增）由鄉（鎮、市）公

所逕行提報，並請鄉（鎮、市）公所於 90 年 2 月底前，協助受補助戶填具申請書、檢具全

倒證明（半倒需加附拆除證明）、低收入證明與戶籍謄本，送縣（市）政府複查。另請縣（

市）政府於 90 年 3 月 20 日前複審完成彙至財團法人九二一震災重建基金會（以下簡稱九二

一基金會）。 

（二）為反應九二一地震後的經濟狀況，本方案將延長受理期間至 91 年 1 月 31 日止。敬請各鄉（

鎮、市）公所按月將受理申請、初審名冊，轉請縣（市）政府複審彙整後，九二一基金會將

於次月底前決審完成。 

 

二、第一類受補助災戶的資格為何？如何申請？ 

答：本方案第一類受補助災戶的資格為列屬低收入戶名冊（含 89 年度列冊及 90 年度新增），且自有房

屋全倒者（含半倒自行拆除者及經判定必須遷村區域的遷村戶）。請鄉（鎮、市）公所逕行提報，

並協助受補助戶填具申請書、檢具全倒證明（半倒需加附拆除證明）、低收入證明與戶籍謄本，送

縣（市）政府複查。 

 

三、第二類受補助災戶的資格為何？如何申請？ 

答：本方案第二類受補助災戶的資格比照低收入戶標準放寬 1.5 倍，且自有房屋全倒者（含半倒自行拆

除者及經判定需遷村區域的遷村戶）。採採取開放申請方式，由鄉（鎮、市）公所受理申請初審，

縣（市）政府彙整複審，經九二一基金會決審後核定。其調查準則及方式係依低收入戶調查準則方

式辦理。 

 

四、第一類受補助災戶若已經蓋了鐵皮屋，可否提出申請？ 

答：可以！第一類受補助者若已經蓋了鐵皮屋，可以提出申請九二一基金會所甄選的服務團隊為其重建

或完成合法化程序。若不願由九二一基金會為其重建或完成合法化程序，九二一基金會將於彙整受

補助者資料後，於最短時間內就各種可能的狀況加以分析，再公告處理方式，並通知各受補助者。 

 

五、第一類受補助災戶可否自行營建？補助金額如何撥付？ 

答：可以！九二一基金會將於彙整受補助者資料後，於最短時間內就各種可能的狀況加以分析，再公告

處理方式，並通知各受補助者。 

 

六、第一類受補助災戶其原房屋座落土地所有權人非同一人時，土地所有權人是否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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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立字據表示同意提供土地讓受補助者興建房屋？而補助興建的建築物歸屬何人

？ 

答：第一類受補助災戶擬在原地重建家屋時，當然要先取得土地所有權人同意，但在調查階段僅需敘明

其擬建屋的土地所有權人，及其與受補助者間的關係，至於「土地使用同意書」的簽署則由九二一

基金會所甄選出的服務團隊協助受補助災戶辦理。而受補助興建的建築物則歸屬受補助災戶所有。 

    若第一類受補助災戶原房屋座落土地所有權人不願出讓（借、租）原土地給予受補助災戶時，受補

助災戶可以取得其他土地所有權人的同意，另地興建，其「土地使用同意書」處理程序同上。 

 

七、第一類受補助災戶不擬或不能在原地重建時，可否將該補助款提供他人另地重建

？ 

答：不可以！本方案的補助對象為 921 震災房屋全倒者，雖然受補助災戶擬提供的「他人」也是房屋全

倒的受災戶，只要「他人」不是本方案的受補助對象就「不可以」！ 

 

八、第一類受補助災戶接受補助興建的房屋，可否以受補助者的直系親屬作為起造人

？ 

答：不可以！接受補助興建的房屋必須以第一類受補助災戶作為起造人！ 

 

九、第二類受補助對象有關所得、財產、家戶人口數的計算，是否比照低收入戶的標

準核定？或者是依震災時受災戶內設籍或現住人口為基準？  

答：依本方案所公佈各項審核標準，第二類受補助對象的資格審查皆比照低收入戶的標準放寬 1.5 倍核

定。故家戶所得、財產、家戶人口的計算，悉以受災房屋所有權人（即申請人）為基準，其直系親

屬的所得與財產都必須列計進來。 

  比照低收入戶的標準放寬 1.5 倍核定，其家戶所得、財產額度的計算方法為：家戶人口平均收入每

月低於新台幣 12,414 元、家戶總財產低於新台幣 390 萬元。所得計算必須包含個人所得、利息，

再加上以利息換計成本金後，本金額度併入所得。而財產則包含動產與不動產，如房屋、土地等。

其中： 

（一）財產總值中的不動產「房舍」部份只計現值，不計房舍間數。 

（二）財產總值中的「汽車」部份，考量九二一震災為不可預料的重大天災，因此，凡於 88 年 9

月 21 日前即持有的「汽車」，概不計入財產總值，而於 88 年 9 月 22 日後才持有者，則計

入財產總值。 

（三）直系父母財產總值的計算，考量直系父母的財產係屬其子所共有，是以其財產總值的計算可

以除以其子數，再併入家戶財產總值計算。 

 

十、第二類受補助災戶的補助款要如何發放？ 

答：依九二一基金會「築巢專案」的精神「補助款以不直接給付受補助對象」為原則，其用意在於九二

一基金會希望該筆補助款能確實幫助受災戶家屋重建，以避免與其他社會救濟措施相混淆，至於該

項補助款如何發放，九二一基金會將於彙整受補助者資料後，於最短時間內就各種可能的狀況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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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再公告處理方式，並通知各受補助者。受災戶一旦成為本方案的受補助對象，該項補助款即

予以保留，不會跳票。 

 

十一、有可能成為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受災戶，其認定標準是依 89年度或 90年度？ 

答：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審核標準，係以 90年度的標準為基準。 

 

十二、可能成為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受災戶，若已獲得其他民間團體協助完成家屋重建

，是否可以再提出申請補助？ 

答：九二一震災房屋全倒戶，若由其他民間團體全額贊助完成家屋重建者，不可以再提出申請補助。若

其房屋重建所需的費用僅是部份獲得補助，則應於申請表中詳列補助的團體名稱及補助額度，經九

二一基金會彙整後，於最短時間內就各種可能的狀況加以分析，再公告處理方式，並通知各受補助

者。 

 

十三、可能成為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受災戶，若已經自行辦理重建中、重建完成或已另

行購屋者，可否提出申請？ 

答：可以！九二一基金會將於彙整受補助者資料後，於最短時間內就各種可能的狀況加以分析，再公告

處理方式，並通知各受補助者。受災戶一旦成為本方案的受補助對象，該項補助款即予以保留，不

會跳票。 

 

十四、可能成為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受災戶，若沒有可供建築的土地，能否提出申請？ 

答：可以！本方案的補助資格不以受補助者是否具有可供建築的土地為要件！若經審核成為本方案的補

助對象，則九二一基金會將保留其受補助資格，再與各級政府研商各種可能的安置措施，並將該補

助款列入安置方案的財源之一。 

 

十五、可能成為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受災戶，可否申請政府部門的補助？ 

答：可以！經九二一基金會決審成為本方案的受補助災戶，仍可依「九二一震災鄉村區、農村聚落及原

住民聚落重建作業規範」及其相關規定請領補助。 

 

十六、可能成為本方案補助對象的受災戶，若其土地位處重劃區內，如何處理？ 

答：先行提出申請，以保留其應有權利。 

 

十七、若父親為全倒房屋所有權人，震災時僅有次子與其同住（同一戶籍），長子與

三子皆居住在外並另設戶籍，可否以次子名義提出申請？ 

答：不可以！本方案的申請人必須是九二一震災房屋全倒戶的所有權人，同住（同一戶籍）的次子不可

以作為本方案的申請人！ 

 

十八、地震時為全倒房屋的現住戶，但卻是租賃者，可否申請補助？ 

答：不可以。本方案以全倒房屋所有權人為申請人，租屋者不可以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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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地震後己領取縣府發給的低收入戶修繕補助，可否再申請補助？ 

答：可以！但已領取低收入戶修繕補助者，若其補助來源係屬九二一基金會撥付縣（市）政府「特殊性

及急迫性專款」，則補助額度應扣除已領取的修繕補助。 

 

二十、因九二一震災影響而必須遷村者，可否申請本方案補助？ 

答：可以！經政府劃定應遷村者，比照全倒受災戶，可以提出申請，但是否可以取得本方案補助款，悉

依九二一基金會補助辦法所訂依低收入認定標準審核。 

 

二十一、申請表內的蓋章者為何人？ 

答：比照低收入戶作業方式辦理。 

 

二十二、協助九二一基金會辦理災戶申請「九二一災區家屋再造方案」補助的地方政

府訪視人員，有無車馬費補助？如何撥付？ 

答：有的！各級地方政府訪視人員因協助九二一基金會受理災戶申請補助，而進行必要的訪視與審查工

作，由九二一基金會就每申請案依協助填具申請表的實地訪視酌奉訪視費 200 元，初審及複審階段

則酌奉車馬補助費 200 元整（三階段共計 600 元）。訪視費與車馬補助費的撥付方式，則由受理單

位（鄉（鎮、市）公所與縣（市）政府）造冊，列明訪視人員的單位、職稱、姓名、申請者及件數

、金額，並經訪視人員簽章用印，寄交九二一基金會，九二一基金會將於收件後直接以訪視人員為

抬頭，開立國庫支票統交受理單位代為分發。 

 

二十三、如果還有其他問題，怎麼辦？ 

答：受理單位若有其他問題，請隨時上網（www.921fund.org.tw）查詢九二一基金會對於各界疑慮的解

釋或直接與九二一基金會蔡小姐聯絡，電話 049-2337921（南投）、02-25617921（台北），若需要

九二一基金會出席村里幹事會議或赴各社區說明時，也請隨時賜知。 

 

 


